
孟津民丰村镇银行物防改造项目（二次）中标候选人公示

（招标编号：DH2024-025）

       
公示结束时间：2024年 05月 02日          

一、评标情况

标段(包)[001]孟津民丰村镇银行物防改造项目:

   1、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

      中标候选人第 1名：河南省通信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投标报价：43.576400万元，

质量：合格，满足国家、行业及采购人验收标准。，工期/交货期/服务期：30天；

      中标候选人第 2名：河南伟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投标报价：54.927300万元，质量：

合格，满足国家、行业及采购人验收标准。，工期/交货期/服务期：30天；

      中标候选人第 3名：郑州同达安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投标报价：54.905500万元，

质量：合格，满足国家、行业及采购人验收标准。，工期/交货期/服务期：30天；

   2、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

      中标候选人(河南省通信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中标候选人(河南伟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中标候选人(郑州同达安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3、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

      中标候选人(河南省通信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1.满足《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投标人须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或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投标文件中须附以上证件原

件的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3.投标人须具有有效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



质及安全生产许可证；（投标文件中须附以上证件原件的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4.参照《洛阳市财政局关于推行政府采购信用承诺制的通知》（洛财购【2021】11号），在

采购活动中，投标人须提供满足相应条件的书面承诺书，以及违背承诺自愿承担相关责任的

承诺。（投标文件中须附《洛阳市政府采购投标人信用承诺函》，格式见投标文件。）

5.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6.本项目实行资格后审；;

      中标候选人(河南伟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投标人须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或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投标文件中须附以上证件原

件的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3.投标人须具有有效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

质及安全生产许可证；（投标文件中须附以上证件原件的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4.参照《洛阳市财政局关于推行政府采购信用承诺制的通知》（洛财购【2021】11号），在

采购活动中，投标人须提供满足相应条件的书面承诺书，以及违背承诺自愿承担相关责任的

承诺。（投标文件中须附《洛阳市政府采购投标人信用承诺函》，格式见投标文件。）

5.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6.本项目实行资格后审；;

      中标候选人(郑州同达安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1.满足《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投标人须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或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投标文件中须附以上证件原

件的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3.投标人须具有有效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

质及安全生产许可证；（投标文件中须附以上证件原件的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4.参照《洛阳市财政局关于推行政府采购信用承诺制的通知》（洛财购【2021】11号），在

采购活动中，投标人须提供满足相应条件的书面承诺书，以及违背承诺自愿承担相关责任的

承诺。（投标文件中须附《洛阳市政府采购投标人信用承诺函》，格式见投标文件。）

5.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6.本项目实行资格后审；;

   4、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情况

      中标候选人(河南省通信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的评标情况：第一中标候选人;

      中标候选人(河南伟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第二候选人;

      中标候选人(郑州同达安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第三中标候选人;

二、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2024年 04月 30日至 2024年 05月 02日，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本公示发布之

日起三日内，请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或代理公司提出质疑（加盖单位公章且法人签字盖章），

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携带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和本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加

盖公章）一并提交（邮寄、传真件不予受理），并以质疑函接受确认日期作为受理时间。逾

期未提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函将不予受理。

三、其他

    东虹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受孟津民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就孟津民丰村

镇银行物防改造项目（二次）进行公开招标，按规定程序进行了开标、评标，现就本项目中

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一、项目名称: 孟津民丰村镇银行物防改造项目

二、项目编号：DH2024-025

三、项目简要说明：

招标采购范围：本项目为孟津民丰村镇银行物防改造项目，主要采购：包括但不限于网络门

禁智能终端一体机、交换机、门禁授权、单门磁力锁、磁力锁支架、门禁电源、发卡器、指

纹采集器、门禁卡、玻璃开关、防尾随门联动系统、ATM防互舱系统、加钞间门等，具体参



数详见招标文件。

交货期：签订合同后 30日历天内供货及安装调试验收完毕，达到使用标准。

交货地点：具体地点为招标人指定地点。

质量标准：合格，满足国家、行业及采购人验收标准。

免费维保期：1年，免费维保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预算控制金额（最高限价）：550000.00元。

注：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不得高于本项目预算控制金额（最高限价），否则按废标处理

四、评标日期及地点：

2024年 04月 29日 09时 30分在洛阳市西工区芳林南路与丽春路交叉口南 50米，芳林大厦 22

楼 2213室。

五、中标候选人信息：

第一中标候选人：河南省通信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

投标报价：435764.00元

交货期：签订合同后 30日历天内供货及安装调试验收完毕，达到使用标准。 

质量标准：合格，满足国家、行业及采购人验收标准。

第二中标候选人：河南伟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549273.00 元

交货期：签订合同后 30日历天内供货及安装调试验收完毕，达到使用标准。 

质量标准：合格，满足国家、行业及采购人验收标准。

第三中标候选人：郑州同达安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549055.00 元

交货期：签订合同后 30日历天内供货及安装调试验收完毕，达到使用标准。 

质量标准：合格，满足国家、行业及采购人验收标准。

六、公示媒介：《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发

布。

七、公示时间：2024年 04月 30日至 2024年 05月 02日，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本

公示发布之日起三日内，请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或代理公司提出质疑（加盖单位公章且法人

签字盖章），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携带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和本人身份

证件复印件（加盖公章）一并提交（邮寄、传真件不予受理），并以质疑函接受确认日期作

为受理时间。逾期未提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函将不予受理。



八、联系方式：

1.招标人信息

名    称：孟津民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孟津县桂花大道 555号

联 系 人：李先生

联系方式：0379-67906789

2.招标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东虹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洛阳市芳林南路芳林大厦 2202室

联 系 人：吕女士

联系方式：0379-61109128

3.监督单位信息

监督单位：孟津民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督部

联系方式：0379-67906755

2024年 04月 29日

四、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孟津民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督部。

五、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孟津民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孟津县桂花大道 555号                                                 

   联 系 人：李先生                             

   电    话：0379-67906789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东虹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 洛阳市芳林南路芳林大厦 2202室

   联 系 人： 吕女士

   电    话： 0379-61109128



   电子邮件： donghong210@163.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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